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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

：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(以下简称《企业所

得税法》)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(以

下简称《实施条例》)的有关规定，现就企业固定资产实行加

速折旧的所得税处理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根据《企业所得税

法》第三十二条及《实施条例》第九十八条的相关规定，企

业拥有并用于生产经营的主要或关键的固定资产，由于以下

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，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

的方法： (一)由于技术进步，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； (二)常

年处于强震动、高腐蚀状态的。 二、企业拥有并使用的固定

资产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，可按以下情况分别处理： (

一)企业过去没有使用过与该项固定资产功能相同或类似的固

定资产，但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短

于《实施条例》规定的计算折旧最低年限的，企业可根据该

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和本通知的规定，对该固定资产采

取缩短折旧年限或者加速折旧的方法。 (二)企业在原有的固

定资产未达到《实施条例》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前，使用功

能相同或类似的新固定资产替代旧固定资产的，企业可根据

旧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年限和本通知的规定，对新替代的固

定资产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者加速折旧的方法。 三、企业采

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的，对其购置的新固定资产，最低折旧



年限不得低于《实施条例》第六十条规定的折旧年限的60％

；若为购置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，其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

《实施条例》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减去已使用年限后剩余年

限的60%。最低折旧年限一经确定，一般不得变更。 四、企

业拥有并使用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条件的固定资产采取加

速折旧方法的，可以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。

加速折旧方法一经确定，一般不得变更。 (一)双倍余额递减

法，是指在不考虑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的情况下，根据每期

期初固定资产原值减去累计折旧后的金额和双倍的直线法折

旧率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一种方法。应用这种方法计算折旧

额时，由于每年年初固定资产净值没有减去预计净残值，所

以在计算固定资产折旧额时，应在其折旧年限到期前的两年

期间，将固定资产净值减去预计净残值后的余额平均摊销。

计算公式如下： 年折旧率＝2÷预计使用寿命(年)×100％ 月

折旧率＝年折旧率÷12 月折旧额＝月初固定资产账面净值×

月折旧率 (二)年数总和法，又称年限合计法，是指将固定资

产的原值减去预计净残值后的余额，乘以一个以固定资产尚

可使用寿命为分子、以预计使用寿命逐年数字之和为分母的

逐年递减的分数计算每年的折旧额。计算公式如下： 年折旧

率＝尚可使用年限÷预计使用寿命的年数总和×100% 月折旧

率＝年折旧率÷12 月折旧额＝(固定资产原值-预计净残值)×

月折旧率 五、企业确需对固定资产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者加

速折旧方法的，应在取得该固定资产后一个月内，向其企业

所得税主管税务机关(以下简称主管税务机关)备案，并报送

以下资料： (一)固定资产的功能、预计使用年限短于《实施

条例》规定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的理由、证明资料及有关情



况的说明； (二)被替代的旧固定资产的功能、使用及处置等

情况的说明； (三)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拟采用的方法和折旧额

的说明； (四)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。 企业主管

税务机关应在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评估时，对企业采取加速

折旧的固定资产的使用环境及状况进行实地核查。对不符合

加速折旧规定条件的，主管税务机关有权要求企业停止该项

固定资产加速折旧。 六、对于采取缩短折旧年限的固定资产

，足额计提折旧后继续使用而未进行处置(包括报废等情形)

超过12个月的，今后对其更新替代、改造改建后形成的功能

相同或者类似的固定资产，不得再采取缩短折旧年限的方法

。 七、对于企业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

，主管税务机关应设立相应的税收管理台账，并加强监督，

实施跟踪管理。对发现不符合《实施条例》第九十八条及本

通知规定的，主管税务机关要及时责令企业进行纳税调整。 

八、适用总、分机构汇总纳税的企业，对其所属分支机构使

用的符合《实施条例》第九十八条及本通知规定情形的固定

资产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，由其总机

构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备案。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

机关应负责配合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实施跟踪管理。 

九、本通知自2008年1月1日起执行。二○○九年四月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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